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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日程表 

項目 重要事項 日期 

1 招生簡章公告日期 115年3月04日（星期三） 

2 報名日期 
115年4月01日（星期三）08：00至 

115年4月09日（星期四）16：00止 

3 書面資料審查 
115年4月13日（星期一）08：00至

115年4月14日（星期二）16：00止 

4 公告正取與備取名單 115年4月15日（星期三）09：00 

5 正取生報到（※攜帶在學證明） 
115年4月16日（星期四）08：00至 

           16：00止 

6 備取生報到（※攜帶在學證明） 
115年4月17日（星期五）08：00至 

           16：00止 

7 ※辦理第一次續招 
115年6月01日（星期一）08：00至 

115年6月11日（星期四）16：00止 

8 繳交畢業證書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08：00至

115年6月18日（星期四）16：00止 

 

二、 依據 
(一) 109年2月2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08021B號令定之「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實驗教育辦法」。 

(二) 115年02月10日屏府教學字第11500370461號核定函。 

(三) 本校115學年度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國中部)原住民實驗專班計畫辦理。 

三、 目的 
(一) 以學生為中心，實踐教育創新發展學生多元智能，貼近生活經驗，引導適

性學習及多元教育發展。 

(二) 深耕原住民傳統智慧及文化知識，強化資訊科技及外語能力，培養原住民國

際人才及世界公民。 

四、 實驗課程規劃 
(一) 部定必修：注重基本能力，厚實學科基礎，以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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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奠基學生學習力，提升學生學業學習成就。 

(二) 彈性課程：因應適性揚才，以跨領域專題課程，將原住民文化、部落自然

生態、部落踏查、飲食料理、小米農耕、排灣文學、原住民議題七大主

題，著重紮根土地，接軌世界。 

(三) 多元課程：透過「走讀營隊」、「人文參訪」、「田野調查」等活動營

隊，進行觀察紀錄及探究省思，達到學生文化素養學習，深化自我認同。 

五、 報名資格 
     國小應屆畢業學生(不受學區限制)。 

六、 招生方式 
(一) 學生報名人數若未超過最低成班人數核定名額12人，全數錄取。若超過最

低成班人數核定名額，擇優錄取。 

(二) 階段一：資格審查（符合其中一項條件即可） 

1. 國小接受原住民實驗教育之應屆畢業生 

2. 國小師長推薦之應屆畢業生（非原住民生亦可報名甄選） 

(三) 階段二：超額比序 

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等級：中高級以上20分、中級15分、初級10分。 

2. 國小階段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原住民族相關競

賽：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7分、第四名6分、第五名5分、第

六名（含佳作及入選）4分（特優比照第一名，優等比照第二名，甲等

比照第三名、乙等比照第四名）。 

3. 國小階段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全縣（市）性原住民族相關競賽：

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第四名0.5分（特優比照第一名，

優等比照第二名，甲等比照第三名、乙等比照第四名）。 

4. 國小階段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全鎮、全鄉性原住民族相關競賽： 

僅需提供獎狀證明，不論名次0.5分。 

5. 積分對照表： 

項次 項目 積分計算方式 備註 

一 資源均衡 

領有縣(市)政府中、低收入證明者。 

1. 低收入者5分。 

2. 中低收入者3分。 

檢附中、低收

入證明相關資

料。 

二 均衡學習 

1. 本項基本條件為國小藝文、健體、綜合活動

等三個領域小六學期平均成績達及格者。 

2. 優等：20分。 

甲等：15分。 

乙等：10分。 

不及格者：0分。 

檢附小六成績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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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德表現 

參與志工服務者及擔任班級幹部者： 

1.擔任班級幹部任滿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

者得15分。 

2.社團社長任滿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得

10分。 

3.特殊服務表現：每班0~4位，任滿1學期，經

考核表現優良者得10分。 

 

四 族語檢定 請參考第1點。  

五 才藝表現 請參考第2-4點。  

七、 招生名額 
(一) 正取：招收一班12-28名(最少12人成班) 

(二) 備取15名 

(三) 各族保障名額：保障行政院委員會認定16族群每一族群至少2名入學名

額，若有族別報名人數未達2名者，則開放至他族學生就學。 

(四) 原住民籍人數不得少於班級總數百分之六十（以原住民生優先錄取）。 

(五) 若招生人數不足12人(原住民學生人數至少10人)，即不予成班。 

八、 報名辦法 
(一) 簡章公告索取日期：115年3月04日（星期三）開始至屏東縣立來義高中教

務處索取或至網頁逕行下載（https://www.lyhs.ptc.edu.tw/nss/p/index）。 

路徑:來義高中網頁→公告彙整→招生訊息 

(二)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若本人無法到場，可委託報名（不受理通訊報名） 

時間：115年4月01日（星期三）08：00至114年4月09日（星期四）16：00

止。 

(三) 報名地點：屏東縣立來義高中教務處實研組（地址：92241屏東縣來義鄉古

樓村中正路147號，電話08-7850086＃22、46） 

(四) 繳交資料： 

1. 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師長推薦函（如附件二），若非實驗小學畢業者，需繳交。 

3. 報名委託書（如附件三），親自報名者免繳。 

4.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國中部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入學招生切結書（如

附件四）。 

5. 獎狀正本（驗畢發還）及影本（請先自行影印）。 

6. 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請先自行黏貼於報名表）。 

7. 戶口名簿正本或謄本（驗畢發還）及影本（請先自行影印）。 

(五) 報名注意事項： 

1. 若非本人親自報名，可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為報名。 

2. 考生填寫報名表應以正楷詳細填寫，字跡切勿潦草，以免因辨識困難而影

響考試權益。 

https://d.docs.live.net/cd554707bf635492/文件/（https:/www.lyhs.ptc.edu.tw/nss/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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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生應於報名表貼妥招生前六個月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背面須以

正楷書寫姓名、就讀學校和身分證字號；照片模糊不清、規格不合或拍攝時

間不符者，更換後始准報名。 

九、 放榜 

錄取名單：正取與備取名單預定115年4月15日（星期三）09：00公告於本校網

站https://www.lyhs.ptc.edu.tw/nss/p/index。 

十、 報到 
(一) 正取生報到 

1. 報到時間：請於115年4月16日（星期四）8：00-16：00 

2. 若原報到學校非本校，需繳交在學證明，在本校教務處辦理正取生報到，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不得異議且不再另行通知。 

3. 攜帶學生印章（普通木頭章）及存摺影本。 

(二) 備取生遞補 

1. 第一次遞補：正取生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

補；1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由本校通知來校辦理遞補手

續（以電話通知聯繫），遞補時間當日下午08：00~16：00止，若原報到學

校非本校，需繳交在學證明。 

2. 若經第一次遞補後仍有主動放棄錄取資格者，再依序遞補其它備取生，遞

補時效至115年4月17日（星期五）08：00~16：00止。 
 

十一、 ※續招 
若錄取名額未達最低成班人數12人，則辦理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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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5學年度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國中部 

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新生甄選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請黏貼二吋照片 畢業 

學校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家長 

簽章 
 關係  電話 

（ ） 

手機： 

緊急 

聯絡人 
 電話 

（ ） 

手機： 

資格 

審查 

□1.國小接受原住民實驗教育之畢業生 

□2.國小師長推薦之畢業生(附件二推薦書) 

報名繳驗證件 

□ 報名委託書(附件三)，親自報名者免繳 

□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原住民實驗班入學招生切結書(附件四) 

□ 原住民族相關競賽獎狀影本（請先自行影印，需與網路登錄相符，不相符者不採計） 

□ 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請先自行黏貼於報名表及准考證） 

□ 戶口名簿正本或謄本（驗畢發還）及影本（請先自行影印）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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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師  長  推  薦  函 

推薦學生：  

報名校系：  

推薦學校： 

推薦教師：             

 

 

 
 

 

 
 

 

 
 

 

 
 

 

 
 

 

 
 

 

 

 

 

 
 

推薦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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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報 名 委 託 書 

 

委託人 因事不克前往貴校報名新生甄選， 

現委託 君(與本人關係為_________)攜帶本人相關證件前往報

名，並確認報名表所填之各項事項，均係委託人本人親筆填  寫，如有不實，願負法

律責任。 

此致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受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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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國中部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 

115學年度入學招生切結書 
 

 

學生___________及家長雙方(或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皆認同本專班目標，旨在培養認同原住民族文化、具備豐富自然生態知識

且身心均衡發展之公民，奠定其日後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 

願意接受學校安排有關原住民族文化、生態保育與族語之正式及非正式課

程。 

 

 

 

 

 

 

 

此致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簽    名： (家長) _____________ (或監護人)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家長）_____________（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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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積 分 統 計 表 

項目 項別 內容 

資源

均衡 
收入別 

低收入者：5分 

中低收入者：3分 

均衡

學習 
等級 

優等：20分 

甲等：15分 

乙等：10分 

不及格者：0分 

品德

表現 
 

擔任班級幹部任滿1學期，表現優良者：15分。 

社團社長任滿1學期，表現優良者：10分。 

特殊服務表現任滿1學期，表現優良者：10分。 

族語

檢定 
級別 

中高級：20分 

中級：15分 

初級：10分 

才藝

表現 

(原住

民族

相關

競賽) 

   成績 

 

級別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第四名 

(乙等) 
第五名 

第六名 

(含佳作、

入選) 

全國賽 

共__項 

*10分

=_____ 

共__項 

*8分

=_____ 

共__項 

*7分

=_____ 

共__項 

*6分

=_____ 

共__項 

*5分

=_____ 

共__項 

*4分 

=_____ 

縣賽 

共__項 

*3分

=_____ 

共__項 

*2分

=_____ 

共__項 

*1分

=_____ 

共__項 

*0.5分

=_____ 

  

鎮、鄉

賽 
共____項*0.5分=______ 

共_____分 

 

 


